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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时电动车 出事才知是机动车
车主起诉销售商和厂家索赔

疑惑:
事故中受伤
还要承担次要责任
7月的第一天,淄博市临淄区

的老汉霍永太接到了该区法院送
达的立案通知书。此时的他,刚从
医院回到家中不久,经历过一场事
故的磨难,老人心中有股愤懑之情
难平。

5月27日,已经80岁高龄的霍
永太驾驶着电动三轮车在临淄区
皇城 3号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霍永
太本人受伤,目前已经花费 90000
多元,后续仍需继续治疗。

“当时是下午的两三点钟,我
父亲骑车沿着辅路由西向东走,从
北边来了一辆车,把他连人带车撞
了。”霍永太的儿子霍先生介绍说,
事故中老人头部受伤被送进了医
院,几经抢救最终保住了性命,目
前伤势稳定。

事故发生后,淄博市交警支队
临淄大队对事故进行了处理,经有
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认定事
发时霍永太驾驶的电动三轮车属
于机动车范畴,按照法律规定,上
路行驶必须办理车辆登记,并持有
有效驾驶证。霍永太无证无牌驾
驶承担事故次要责任。

官司:
起诉销售商和厂家
索赔3万元
接到这个事故认定,霍先生很

不理解,他清楚地记得车辆是2017
年的 12月 29日在临淄一家店铺
购买的。“老百姓买的就是电动车,
哪有买挂牌的?”霍先生说,明明买

的是电动车,结果被鉴定成机动
车,这个他心理上难以接受,更难
以接受的是父亲还要承担事故的
次要责任。

“原本应该是对方的全部责
任的,就因为被鉴定成机动车,我
们还要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承担
部分医疗支出。”霍先生说,6月下
旬,其父出院后,父子二人经过商
议将经销商以及生产厂家江苏某
车业公司告上了法庭。提出了退
货退款3300元并追加赔偿经济损
失3万元的诉讼请求。

那么当时店铺到底是按照电
动车还是按照摩托车卖给霍永太
电动三轮车的,到底有没有说过该
车无需挂牌无需考证的许诺,这个
恐怕已经难有明确的音像资料佐
证。

霍先生的请求会得到法庭支
持吗?他取得胜诉的可能有几成?
对此,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甄恩扬
认为,消费者有知情权,销售商在
售卖车辆时有义务告知消费者所
售车辆的性质。官司是否能取得
胜诉关键看霍先生能否提供出什
么样的证据,能否证实当时销售商
确曾说过车辆是非机动车不用挂
牌考证的保证。如果拿不出这样
的证据,还有一个主要的依据是看
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上面的相
关内容,看是否有车辆性质的表
述。

蹊跷:
合格证一面写电动
另一面写摩托
由于购车时间较长,霍先生说

当时的购车发票他暂时还没有找
到,发票上载明的车辆性质也就无
从考证。在霍先生发来的车辆合
格证上,正面写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中
间是“某某电动”的标志,最下面是
厂家的名称、地址,给人的印象是
该合格证是电动车的合格证。可
是在其背面,除了详细载明了车辆
的轮胎、电机等相关参数外,在车
辆品牌/车辆性质一栏中却显示着

“电动摩托车”的字样。
值得一提的是,霍先生提供的

随车的一份车辆质量责任保险合
同以及索赔须知中,抬头位置也均
写着“电动车质量责任保险简介”
以及“某某电动车质量责任保险
索赔须知”。

霍先生会取得胜诉吗?目前,
该案件已经立案,关于其去向我们
拭目以待。

买来电动三轮车,不想发生事故后竟被鉴定为机动车,
因此还承担了事故部分责任,车主一怒之下将销售商和厂
家都告上了法庭。近日,淄博临淄发生了这么一起典型的
诉讼案例。事故受损的原告索赔有理吗?能否在诉讼中胜
诉?

近年来,在实际生活中,一
些地市的法院也屡屡接到超
标电动车主发生事故,进而起
诉车辆生产销售企业索赔的
案例。超标电动车主取得胜
诉的判例也不在少数。

对于这一情况,公安部交
管局也有所关注,认为这些判
例“依法判决车辆生产销售
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为
各地从源头治理违规生产销
售超标电动车行为开阔了思
路、提供了借鉴。”并在

2018年 1月,印发《关于转发
人民法院对交通事故涉及的
超标电动车生产销售企业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有关判决的
通知》 ,转发了 5起典型案例,
要求各地公安交警部门在交
通事故调查处理工作中,充分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积
极引导当事人对超标电动车
生产销售企业提起民事诉讼,
依法要求承担赔偿责任,有效
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超标电动车事故
生产销售商担责有先例

相关链接

因家庭矛盾，姜某将3岁的女
儿摔在地上，致其抽搐、昏迷。女
童被送往北京儿童医院就诊，其
身上多处伤情引发医院对女童遭
到家暴的怀疑，医院果断报警。
记者 7月 6日从北京市门头沟区
检察院获悉，6月 20日，经门头沟
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法院以
故意伤害罪判处姜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这是门头沟区检
察院今年办理的一起侵害未成年
人强制报告制度典型案件。

28岁的姜某是北京某快递公
司员工，与妻子李某育有一男孩5
岁，一女孩3岁（被害人）。李某本
身是智力残疾三级，一同生活的
李某母亲为智力残疾二级。

办案过程中，姜某称，自己平
时送快递工作很辛苦，白天照顾
孩子和岳母的工作基本上交给妻
子李某。由于李某智力残疾，管
教孩子的方式总是简单粗暴，除
了经常吼女儿，有时还动手打女
儿，这让姜某感到气愤。

“我就以伤害孩子的方式威
胁李某，警告她要对孩子好一
些。”姜某称，自己还曾持刀架在
女儿颈部，警告李某改变教育方
式。

案发当天，姜某将女儿头朝
下摔在地上，当时并没在意。2月
27日，女儿陷入昏迷，被送往儿童
医院就诊。医院发现孩子脸部有
淤青，背部仍可见多处陈旧性皮

肤挫伤痕，怀疑为遭受家暴所致，
于是报警。后北京西城警方将此
案移交门头沟区公安分局立案侦
查，并对姜某采取强制措施。

5月初，门头沟区公安分局将
本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根据
定期回访情况以及复查情况得
知，女童伤势已自行恢复，姜某多
次表示认罪悔罪。考虑到姜某家
庭困难，姜某作为家庭经济支柱，
长期羁押不利于家庭和谐等因
素，5月 25日，门头沟区检察院决
定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同
时邀请村委会负责人到场，对姜
某进行教育，姜某及妻子分别手
写保证书，保证以后会耐心、细心
对待女儿。

“本案是一起医务人员基于
强制报告制度果断报案的监护侵
害典型案件。”门头沟区检察院第
一检察部检察官刘玉霞介绍，我
国刑诉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反家
庭暴力法等，均对发现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报案举报作出了相应规
定。

今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等
9部门下发意见，要求建立侵害未
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指出
发现 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
情形，有关报告义务主体必须立
即报案或举报。各部门建立联席
会议制度，明确强制报告工作联
系人，畅通联系渠道，加强工作衔
接和信息共享。

女童就医现多处伤情
医院怀疑家暴果断报警

近日，河南省漯河市中级人
民法院对温金路等 7人组织、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作
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温金路犯组
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强奸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
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19
年，并处罚金 10万元，剥夺政治
权利 5年；其余 6名被告人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10个月至3
年6个月不等(其中3人缓期)，并
处相应罚金。

1994年，49岁的温金路(化
名金光道)在河南创立“日月气
功”，将自己包装成“大师”，宣称
2000年人类将有大灾难，只有加
入“日月气功”才可以免除灾
难。为控制信徒，温金路编造了
各种歪理邪说，声称跟他练习

“日月气功”能避免疾病、灾害和
死亡。

在漯河市舞阳县孟寨镇有
一个挂着“珍奇观光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牌子的园子，建得相当
气派，当地人都称它为“生态
园”。这是“日月气功”邪教组织
的主要活动基地之一。

温金路利用教主身份，以收
徒、传功、占卜、消灾、祛病以及
出售书籍等名义骗取信徒巨额

钱财，编造“阴阳双修增加功力”
等邪说蛊惑信徒，采取精神控制
和强制手段，对 8名女信徒多次
实施强奸，并导致其中两人多次
怀孕堕胎。此外，还采取同样的
手段对 3名女信徒实施猥亵、侮
辱。

2017年 4月 8日凌晨，河南
省公安厅组织漯河等 12个省辖
市公安机关实施破案打击行动，
抓获温金路在内的该邪教组织
26名骨干，捣毁“生态园”“德福
观”等活动据点25处。

2019年 1月，漯河市检察院
以涉嫌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强奸罪，强制猥亵
侮辱罪等罪名对温金路提起公
诉，对高丽红等其他6名“日月气
功”邪教组织核心骨干以涉嫌组
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罪提起公诉。

漯河市中院审理查明，被告
人温金路建立“日月气功”邪教
组织，神化、鼓吹自己，利用制
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
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
社会。该邪教组织被取缔后，温
金路又恢复邪教组织，破坏国家
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温金路
先后发展组织成员 250人以上，

通过信徒捐助敛财 819万余元，
用于建设组织基地、购置车辆以
及本人挥霍。

被告人高丽红、郭军召、陈
显、温利军、曹俊霞、曹恒飞受温
金路指使，参与邪教组织活动，
散布迷信邪说，发展组织成员，
为温金路及该邪教组织聚敛钱
财，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
施。

法院认为，温金路组织、
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利用精神控制或者强制手段与
多名女信徒发生性关系，并对
多名女信徒进行强制猥亵，其
行为分别构成组织、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奸
罪，强制猥亵妇女罪。高丽
红、郭军召、陈显的行为已构
成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罪，温利军、曹俊霞、
曹恒飞的行为已构成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温金路
是邪教组织的首要分子，高丽
红、郭军召、陈显起主要作
用，均系主犯；温利军、曹俊
霞、曹恒飞起次要作用，系从
犯。

一审宣判后，温金路表示认
罪悔罪，不上诉。

邪教组织头目
非法敛财奸淫女信徒

漯河中院对6名被告人作出一审判决主犯获刑19年


